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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健全农业保险的建议 

谢力军. 

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自然灾害的不可抗性使农业保险具有高风险、低收益的特征。正是这种高

风险性，使得农业保险业务赔付率高，亏损严重，一般商业保险公司都“三思而后行”，不愿积极开拓市场。

在经济效益当先的前提下，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商业保险公司认为，农业保险干与不干，干好干坏，与

本保险公司稳定发展关系不大，与自己的经济效益联系不够紧密，因而不愿意拓展农业保险市场，影响了

农业保险的深度和广度，形成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半死不活的状况。 

  

   农业是弱质产业。我国建设现代化大农业，发展农业保险，建立现代农业保护伞是必不可少的。我国农

业占 GDP中的份额不小，农业保险就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健全农业保险，开拓我国保险市场就显得尤

为紧迫。为此，提出建立和健全农业保险的建议： 

  

   1.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发展现代大农业上 

  

   从我国开展农业保险的十九年历程来看，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建立和发展遭受落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

抵抗。我国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只要风调雨顺就有好收成。许多的地区，特别是农业欠发达地区，农

业保险的意识还相当淡漠，没有自觉运用社会化保障手段来分散农业经营中的风险认识，  

  

   我国现代化大农业就是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调整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突出发展

畜牧业、特种水产业、生态农业，大力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民收入。农业保险应是农业市场经济

的组成部分，必须建立在发展现代大农业上。 

  

    2.政府要在农业保险市场上准确定位 

  

   农业保险必须建立在发展现代大农业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一致。长期在计划经

济体制下形成的“有困难，找政府”的思维定式，使他们无须去寻求保险保障方式，在遭到自然灾害损失后，

政府不得不动用纳税人的钱去进行力不从心的无偿救济；即使是参加了保险的农户，在出险后获得保险公

司的经济补偿时，仍然把这看成是政府的恩赐，或是民政部门的救灾款，而没有认识到这是他们投保受损

后应有的权利。  

   政府过多干预市场运作，对市场经济的完善起负面作用。不利于对小农经济的改造，也不利于农业保险

市场的建立和健全。在这方面，政府应下决心，在农业保险市场上准确定位，确立农业大市场经济观念，

利用立法和市场竞争等方面的手段，清理各种法规和制度，搞好服务，搞好市场监管，把市场的事情交给

市场。  

    3.应建立产品丰富、市场繁荣的现代农业保险市场 

  

   我国农业保险开展十九年，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农业保险市场缺乏合格的市场主体，

农民参加农业保险热情不高，商业保险公司参与不多，保险产品奇缺。  

   国家在设计农业保险市场时，必须兼顾市场中各方的利益，平衡收益与风险，鼓励最多的商业保险公司

进入。在现代农业保险市场中，运用利益驱动，使商业保险公司迸发出极高的热情，根据我国农业的现代

化进程，分阶段推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种多层次农业保险产品，丰富市场，吸引广大农户进入农业保险市

场，购买商品，投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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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现代农业保险以政策性保险为基础，  

    世贸组织有关协议明确规定，政府可从财政上参与农业保险以支持本国农业。这就决定了农业保险是一

项政策性很强的保险。加入WTO，我国对农业的保护将重要被限定于非价格保护。现代农业是建立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的，农业保险市场应在政府统筹考虑我国农业“绿箱”“蓝箱”“黄箱”政策的前提下，设立政策性

保险为基础，通过市场竞争，引导商业保险公司和广大农户参与，真正建立和健全现代农业保险市场。 

5. 建立保险基金  

    建立保险基金是建立现代农业保险市场运行模式成败的关键。保险基金的形成，要依靠国家政策的扶持，

在国家财政政策的引导下，在税收、利率方面得到政府支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我国的农业保险基金的

筹措，建议可以从中央政府农业发展基金中拿一块，民政从救济金中拿一块，乡镇企业从上缴资金中拿一

块，加上商业保险公司的垫底资金，以形成雄厚的农业保险总准备金。 

  

    6.推动农业保险信息化  

    我国“十五”规划指出：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产业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的关键环节。把推进农业保险信息化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以信息化带动农业保险，发挥后发优势，力争

实现保险领域的信息化跨越式发展。通过 “网上中国”“数字中国”等一系列工程的实施，推广运用信息技术，

加快信息资源的开发，加强农业保险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农业保险新的增长点。 

  

    7. 建立有权威的我国信用评估体系   

    市场经济的运行要有良好的环境。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建立和运行也要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在这个

环境中，第一、第二、第三配置应是协调有效的。“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企业的生命线，保险市场具有信

息市场经济的全部特征。这就要求有一个高效、可信的信用评估体系，以支持我国农业保险市场。  

    要发展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就有必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信息质量优良的、运转通畅的信用评估体系。

我国正在进行深层次思想解放和体制改革，配合这一伟大的改革，建立有权威的我国信用评估体系是有可

行性的。初始，可由政府推动，配合精简机构和我国信息化工程，将政府减编的富余人员，经严格的转岗

培训后，有系统地组建起全国性的信用评估体系；然后，尽快创造条件，将此系统逐步商业化；在条件成

熟后，将此系统彻底商业化。  

    8.建立适合农业保险的法律保障体系  

    世贸组织有关协议明确规定，政府可从财政上参与农业保险以支持本国农业。要使农业保险在市场经济

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离不开市场，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对农业保险给予经济

和法律的支持。 

  

    我国的农业保险的法律保障体系比较薄弱。1985年国务院颁布了《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直到 1995

年《保险法》第 149条规定中看到仅是：“国家支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

规另行规定。”《农业法》第 31条也规定：“国家鼓励和扶持对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中国农业保险尚无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予以支持，其发展是极其艰难的。因此，我国应认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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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加快农业保险的立法，用法律形式明确政府、农户、保险人等农业保险市

场主体在农业保险中的职能和作用，避免农业保险的随意性。 

 


